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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「間J 、「閒J 、「閑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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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丈字在書寫上往往有一個現象，就是，旺可用甲字，也可用乙字。甲字乙字

間的關係似乎沒有一定的名稱。如果吽做「異體字J '和一般語法書所下的定義並不相

同。王力在〈古代漢語〉下的定義是:

兩個(或兩個以上的)字的意義完全相同，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互相代替(北

京:中華書局， 1962 年，上冊第一分冊，頁 155 ) 

殷孟倫等的〈古漢語簡論〉也有同樣的說法:

異體字是，一個字有幾種寫法，這幾種寫法，形體雖然相異，但彼此在任何情

況下都可以通用。(濟南:山東人民出版社， 1979 年，頁 28 ) 

這樣界定的異體字，在學習上困難不太大。比較困難的是甲字和乙字只在某種意義上

可以互通，而在這以外的意義是不相通的。如果牽涉的字在兩個以上，則情況更為複

雄，稍為不小心，便會出錯。現在拿「間j 、「閒」、「閑j為例，談談這問題。先看看這

三個字的粵昔和意義。

間( 1 ) gan1 中間 ， (屋于，房間的)量詞

( 2 ) gan:; 空隙，隔開

閒( 1 ) gan1 同「間J ( 1 ) 

( 2 ) gan3 同「間J ( 2 ) 

( 3 ) gan4 安靜，閒暇

閑 ( 1 ) han4 同「閒J ( 3 ) 

( 2 ) han4 防範'熟習

二個字通用的情況如下:

(一)讀作 gan1 或 gan3 的時候 ， I間」、「閒」是互通的。

(二) I閒J ( 3 )與「閑J ( 1 )是相通的;但「閑J ( 2 )則只能用「閑j字，不能用「閒j

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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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因為「間J無 han4 音，只有 gan1 、 gan3 音，而「閑」字無 gan1 、 gan3 音，

只有 han4 音 ， I間」、「閑」二字無共同的音，所以完全不能相通。

(四) I閒J既可讀 gan1 、 gan3 ，又可讀 han4 ，所以和「間J 、「閑J都相通。但唯

其如此，所以偶然會出現歧義現象。「空閒」究竟是「空間」還是「空閑J '那從書寫方式

上是看不出的，只有從上下丈義去加以判別。

從上例看，不同而互通的書寫方式是建立於音義相通的基礎上，而多音字的異音

和異義之間的關係是有嚴格規律的，所以要弄清楚互通的不同書寫方式，掌握正確讀

音是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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